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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明确钢铁企业停止执行差别化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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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省电力公司：

为落实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政策，激励企业加快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根据《省发展改革委 省生态

环境厅关于对钢铁行业实施超低排放差别化电价政策的通知》（浙发改价格〔2021〕331 号）规定，有关事项进

一步明确如下：

一、通过超低排放要求的钢铁企业，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函告我委的通过时间，从通过月份 1 日起停止执行

相应达标项目的差别化电价。

二、原通过超低排放要求停止收取差别化电价时间与本通知不一致的，由供电企业按此文件规定组织退还

通过月份相应达标项目的差别化电价电费。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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